奉新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奉财处字[2018]1号
当事人：江西九州医药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樟树市福城工业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人举报，你公司在2018年4月3日15：00时参加的奉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分枝杆菌抗体检测试剂盒电子化公开招标活动中有重大违法记录并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现提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一、经核实，2017年7月24日,江西九州医药有限公司因委托不具备资质的第三方物流进行药品运输的行为，被上饶市信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予以行政处罚，责令停业整顿，罚款5000元，上缴国库。
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重大违法记录]解释只有供应商被处以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行政处罚的，才属于《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重大违法记录”。江西九州医药有限公司责令停业整顿属重大违法记录，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不具备合格投标供应商的条件。同时，江西九州医药有限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投标人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函》中承诺在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属于虚假材料。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七十七条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开招标采购活动中标成交无效。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七十七条的有关规定, 对江西九州医药有限公司作出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一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处理。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奉新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复议期间本决定照常执行。
 
奉新县财政局（公章）
                                        2018年5月3日

